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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 
 

會 議 記 錄  
 

日 期 ： 2 0 1 5 年 1 2 月 3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 
地 點 ：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3 號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 
許 宗 盛 先 生  （ 主 席 ）  
林 國 基 醫 生  （ 副 主 席 ）  
陳 錦 元 先 生  
陳 友 凱 教 授  
鄭 麗 玲 博 士  
盧 鄭 玉 珍 女 士  
何 兆 餘 先 生  
關 雁 卿 博 士  
林 伊 利 女 士  
李 逢 樂 先 生  
梁 昌 明 博 士  
梁 乃 江 醫 生  
羅 少 傑 先 生  
吳 鳳 清 女 士  
吳 寶 強 先 生  
溫 麗 友 女 士  
黃 錦 沛 先 生  
俞 斌 先 生  
阮 陳 淑 怡 博 士  
覃 翠 芝 女 士  教 育 局 代 表  
盧 艷 莊 醫 生  衞 生 署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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繆 潔 芝 醫 生  醫 院 管 理 局 代 表  
葉 文 娟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梁 振 榮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復 專 員  
楊 在 詩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主 任（ 康 復 ）（ 秘 書 ） 
 
列 席 者  
譚 贛 蘭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馬 錫 林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 
潘 慧 欣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康 復 ）  
陳 倩 兒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經 理 （ 康 復 ）  
鄧 敏 聰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1  
林 伸 顏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助 理 （ 康 復 ）  
方 啟 良 先 生  社 會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長（ 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）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陳 念 慈 女 士  
陳 淑 玲 女 士  
李 遠 大 先 生  
馬 盧 金 華 女 士  
曾 慧 平 教 授  
游 偉 樂 先 生  
 
 
會 議 內 容  
 
I .  通 過 上 次 2 0 1 5 年 7 月 3 0 日 及 2 0 1 5 年 1 0 月 9 日 的

會 議 記 錄  
 

上 述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

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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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續 議 事 項  - 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 
 
2 .  主 席 請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陳 錦 元 先 生 簡 介 工 作

進 展 。 陳 錦 元 先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11月 1 8日 舉 行 會 議 ， 議 題 包 括

建 築 署 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向 委 員 介 紹

擬 興 建 的 東 九 龍 文 化 中 心 項 目 的 通 用 設 計 設 施 ；  
( b )  委 員 就 社 會 上 近 年 對 個 別 人 士 使 用 電 動 代 步 工 具

（ 包 括 電 動 輪 椅 ） 的 投 訴 及 規 管 電 動 代 步 工 具 的 建

議 作 出 討 論。委 員 建 議 有 關 政 府 部 門（ 例 如 :香 港 警

務 處 及 運 輸 署 等 ） 收 集 涉 及 電 動 代 步 工 具 的 意 外 、

投 訴 或 警 告 ╱ 檢 控 的 統 計 數 字 ， 以 考 慮 將 來 是 否 有

需 要 對 電 動 代 步 工 具 作 出 規 管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認 為 有

需 要 加 強 殘 疾 人 士 對 正 確 使 用 電 動 輪 椅 的 認 知 。 就

此 ， 出 席 會 議 的 醫 院 管 理 局 復 康 專 科 及 資 源 中 心 代

表 表 示 會 參 考 委 員 在 會 上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並 於 明 年 年

初 出 版 一 份 《 使 用 電 動 輪 椅 外 出 指 引 》（《 指 引 》）。

委 員 會 將 會 配 合《 指 引 》，加 強 對 輪 椅 使 用 者 在 安 全

使 用 輪 椅 方 面 的 教 育 ； 及  
( c )  委 員 建 議 在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之 下 成 立 為 期 一 年 的

專 責 小 組，就 檢 視《 設 計 手 冊：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 2 0 0 8》
向 屋 宇 署 反 映 殘 疾 人 士 團 體 的 綜 合 意 見 。  

 
3 .  此 外 ，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表 示 希 望 公 共 小 巴 設

置 輪 椅 座 位 ， 以 便 輪 椅 使 用 者 乘 搭 公 共 小 巴 。  
 
4 .  就 第 2 ( b )  段 所 述 事 宜 ， 主 席 和 七 位 委 員 的 分 享 和

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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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原 則 上 不 贊 成 立 法 規 管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電 動 輪

椅 ， 但 同 意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應 收 集 有 關 意 外 和 投 訴 等

的 數 字 ， 並 透 過 教 育 ， 如 製 作 指 引 ， 使 電 動 輪 椅 使

用 者 清 楚 知 道 其 使 用 道 路 的 權 利 及 責 任 ， 以 及 保 障

自 己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 的 必 要 。  
 
5 .  政 府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

長 指 出 ， 製 作 《 指 引 》 時 可 參 考 外 國 經 驗 。 如 有 需 要 ，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（ 勞 福 局 ） 願 意 撥 款 贊 助 。  
 
6 .  主 席 請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溫 麗 友 女 士 簡 介 工 作 進

展 。 溫 麗 友 女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就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11月 2 7日 舉 行 會 議，《 有 能 者‧聘

之 約 章 》 計 劃 （《 約 章 》 計 劃 ） 於 2 0 1 5 - 1 6年 度 設 立

「 共 融 機 構 創 新 獎 」及「 共 融 機 構 傑 出 師 友 獎 」。有

關 的 頒 獎 禮 暨 分 享 會 將 於 2 0 1 6 年 2 月 2 9 日 下 午 舉

行。截 至 2 0 1 5年 11月 底，已 有 約 5 0 0間 機 構 參 與《 約

章 》 計 劃 ， 其 中 包 括 約 11 0間 中 小 型 企 業 ；  
( b )  康 文 署 接 納 了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推 出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承

辦 公 共 圖 書 館 支 援 服 務 的 計 劃 ，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由 殘

疾 人 士 向 康 文 署 提 供 收 集 、 分 類 、 上 架 及 包 裝 書 籍

等 服 務 ， 並 已 選 定 新 蒲 崗 公 共 圖 書 館 作 為 計 劃 試

點 ， 預 計 服 務 計 劃 可 於 2 0 1 6年 中 推 出 ， 為 期 一 年 。

倘 若 試 驗 計 劃 成 功 ， 委 員 會 會 與 康 文 署 跟 進 ， 探 討

將 計 劃 擴 展 至 其 他 圖 書 館 的 可 能 性 ； 及  
( c ) 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代 表 向 委 員 會 介 紹 了 由 精 神 病

康 復 者 擔 任 朋 輩 支 援 者 的 先 導 計 劃 。 委 員 普 遍 支 持

該 項 計 劃 。 部 分 委 員 建 議 政 府 在 先 導 計 劃 完 結 時 將

計 劃 常 規 化 ， 並 且 考 慮 將 朋 輩 支 援 者 的 概 念 延 展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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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殘 疾 類 別 的 可 能 性 。  
 
7 .  在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方 面 ， 主 席 和 四 位 委 員 的 分 享 和 意

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有 委 員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╱ 機 構 為 聘 請 殘 疾 僱 員 的 僱 主

提 供 相 關 培 訓 及 配 對 服 務 ； 及  
( b )  關 注 對 殘 疾 人 士 的 綜 援 安 排 ， 為 鼓 勵 他 們 公 開 就

業 ， 讓 他 們 同 時 可 繼 續 受 惠 於 有 關 醫 療 及 相 關 津 貼

的 保 障 。  
 
8 .  主 席 請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昌 明 博

士 簡 介 工 作 進 展 。 梁 昌 明 博 士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於 1 2月 4日 舉 行 會

議 ；  
( b )  「 2 0 1 5國 際 復 康 日 」以「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」和「 推

廣 建 設 暢 通 無 障 礙 環 境 」 雙 主 題 作 為 地 區 工 作 的 重

點 ；  
( c )  「 2 0 1 5精 神 健 康 月 」 主 題 為 認 識 及 關 注 「 青 少 年 精

神 健 康 」。籌 備 委 員 會 於 2 0 1 5年 6月 至 2 0 1 6年 1月 期 間

舉 辦 不 同 形 式 的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 鼓 勵 青 少 年 在 面 對

壓 力 和 困 難 時 保 持 正 向 思 維 ， 提 昇 青 少 年 的 抗 逆 能

力 ；  
( d )  《 沒 有 牆 的 世 界 V》戲 劇 系 列 劇 集 已 於 9月 2 7日 至 11

月 2 9 日 ， 分 別 在 無 綫 電 視 翡 翠 台 及 港 台 電 視 3 1 播

出 ， 並 同 步 上 載 於 港 台 網 站 及 Yo u Tu b e頻 道 ；  
( e )  第 四 輯 《 手 語 隨 想 曲 》 共 1 0集 五 分 鐘 短 片 系 列 ， 暫

訂 於 2 0 1 6年 2月 至 4月 ， 逢 星 期 日 分 別 在 無 線 電 視 翡

翠 台 、 亞 洲 電 視 本 港 台 和 港 台 電 視 3 1的 特 定 時 段 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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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； 及  
( f )  「 傷 健 共 融 ， 各 展 所 長 」 青 少 年 計 劃 下 的 各 項 活 動

於 2 0 1 5年 7月 至 2 0 1 6年 3月 期 間 舉 行，逾 3 8 0間 學 校 和

青 少 年 團 體 參 加 。  
 
9 .  主 席 請 推 廣 手 語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俞 斌 先 生 匯 報 工 作

進 展 。 俞 斌 先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工 作 小 組 於 1 0月 1 4日 向 1 5個 本 地 團 體 ， 包 括 聽 障 人

士 、 康 復 機 構 代 表 、 手 語 翻 譯 員 及 課 程 導 師 、 教 育

界 人 士 等 持 份 者 簡 介 了 有 關 推 廣 手 語 學 習 和 應 用 的

新 措 施 及 進 展，並 徵 詢 與 會 者 的 意 見，包 括 :將 手 語

課 程 納 入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課 程 範 疇 ， 研 究 在 電 視 新 聞

報 導 加 入 手 語 翻 譯 ， 以 及 擬 設 立 的 《 香 港 手 語 翻 譯

員 名 單 》；  
( b )  工 作 小 組 呼 籲 康 復 界 舉 辦 更 多 不 同 範 疇 的 手 語 翻 譯

專 業 課 程 ， 包 括 針 對 專 科 手 語 辭 彙 的 複 修 課 程 ， 長

遠 而 言 吸 引 多 元 人 才 加 入 手 語 翻 譯 的 行 列 ， 並 鼓 勵

現 職 手 語 翻 譯 員 持 續 進 修 ； 及  
( c )  工 作 小 組 將 與 香 港 復 康 聯 會 攜 手 跟 進 有 關 籌 備 工

作 ， 盡 快 落 實 推 出 《 香 港 手 語 翻 譯 員 名 單 》。  
 
1 0 .  主 席 請 智 障 人 士 老 齡 化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林 國 基 醫 生

匯 報 工 作 進 展 。 林 國 基 醫 生 的 報 告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
繼 工 作 小 組 於 7月 3 0日 的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

報 了 工 作 小 組 就 《 智 障 人 士 老 齡 化 趨 勢 研 究 報 告 》

的 初 步 建 議 ， 工 作 小 組 早 前 完 成 了 報 告 書 草 擬 本 ，

並 於 1 0月 2 0日 將 擬 稿 送 交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， 讓

他 們 就 各 項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提 出 意 見 。 在 整 理 收 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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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見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完 成 報 告 書 ， 而 報 告 書 亦 於 11
月 3 0日 送 交 各 位 委 員 考 慮 。  

 
1 1 .  委 員 支 持 接 納 報 告 書 。 主 席 請 勞 福 局 聯 同 有 關 政 府

部 門 及 相 關 機 構 和 持 份 者 ， 研 究 落 實 各 項 短 、 中 、 長 期

的 建 議 措 施 。 主 席 感 謝 工 作 小 組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代

表 在 過 去 兩 年 多 的 努 力 及 貢 獻 。  
 
 
I I I . 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（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

5 / 2 0 1 5 號 文 件 ）  
 
1 2 .  主 席 請 社 會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長（ 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）

方 啟 良 先 生 簡 介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試 驗 計 劃（ 試 驗 計 劃 ）

的 文 件 。 主 席 和 兩 位 委 員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
委 員 很 支 持 試 驗 計 劃 ， 希 望 政 府 加 強 宣 傳 ， 使 有 需

要 的 家 長 能 夠 加 深 對 試 驗 計 劃 的 認 識 。  
 
1 3 .  政 府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政 府 代 表 表 示 1 6間 營 辦

試 驗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與 超 過 4 5 0間 普 通 幼 稚 園 或 幼

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聯 繫 ， 並 向 家 長 們 宣 傳 ， 評 估 中 心 的 醫

務 社 工 亦 會 把 相 關 資 訊 傳 達 給 家 長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將 為 家

長 組 織 舉 行 簡 報 分 享 會 ， 藉 此 加 深 家 長 對 試 驗 計 劃 的 認

識 ， 並 收 集 家 長 的 意 見 。 社 署 亦 會 為 試 驗 計 劃 設 立 一 個

網 頁 。  
 
（ 會 後 補 註：社 署 於 2 0 1 6 年 1 月 5 日 為 家 長 組 織 舉 行 簡

報 分 享 會 ， 有 關 試 驗 計 劃 的 資 料 已 上 載 至 社 署 的 網 頁

（ http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rehab/sub_listofserv/id_psosps/）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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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其 他 事 項  
 
1 4 .  主 席 感 謝 即 將 離 任 的 陳 錦 元 先 生 、 李 遠 大 先 生 、 馬

盧 金 華 女 士 、 溫 麗 友 女 士 及 俞 斌 先 生 過 去 多 年 積 極 參 與

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和 作 出 寶 貴 的 貢 獻 。 康 復 專 員 代 表 政 府 感

謝 即 將 離 任 的 主 席 在 過 去 多 年 以 來 對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貢

獻 。  
 
1 5 .  餘 無 別 事 ， 主 席 總 結 會 議 ， 並 請 秘 書 在 定 出 下 次 會

議 日 期 後 通 知 各 委 員 。  
 
 
 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4 月  


